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创意策划方案招标公告

　为加快建设四川丘陵生态经济强县和川南文旅融合示范区，强力推进“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创新兴县、开放活县”发展战略，中共荣县县委、荣县人民政府在全面分析我县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通过认真总结2017年首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的经验和不足，决定2018年春节前后举办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

为高标准、高质量办好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经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创意策划组研究，由荣县大佛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做为招标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创意策划方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灯会名称

　　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

　　二、灯会主题

　　田园荣州·如愿之旅

　　三、灯会地点

　　荣县大佛景区及县城区

　　四、灯会时间

　　2018年2月9日（农历腊月24）—3月4日（农历正月17），展期共为24天（2018年春节为2月16日，元宵节为3月2日）。

　　五、价格标的

　　园内灯组原则上不低于700万元，园外灯组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元，总投资额不超过2000万元。具体标的金额可根据创意策划方案效果和投资回报收益酌定。

　　六、布展区域

　　（一）主会场：　　

　　1、荣县大佛风景区（含大佛景区核心区、龙洞片区，其中大佛山顶以氛围营造为主，共占地约150亩）；

　　2、荣县县城南门桥至东门桥道路两侧、大佛广场滨河休闲区、梧桐水街商业区（约300亩）。

　　（二）氛围营造：白塔公园、玉章大道、荣州大道、旭水大道、南干道、西街、北街、桂林街、望景路、大佛路、行政中心广场、五环广场、首义广场、镇南塔、军政府旧址等。

　　七、总体要求

　　本届灯会将坚持“务实、节俭、合力、安全、有序”办节原则，以“着力实施文旅融合，着力建设田园荣州”为抓手，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承办、突出特色”为活动模式，以荣县大佛景区为核心载体，通过大佛文化灯会的持续举办，突出打造荣县城市文化名片，着力打造旅游文化产业品牌，切实推动荣县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促进我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本届灯会将充分挖掘和发挥荣县大佛文化主题、融入盐文化、灯文化、诗书文化的独特优势，依托自身资源特色，结合彩灯和庙会元素，以“田园荣州·如愿之旅”为主题，打造融观赏性和互动参与性于一体，具有核心吸引力的旅游产品，从而与自贡灯会相互映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实现共融发展。结合荣县实际，围绕大佛灯会主题，打造特色灯组，在设计、创意、档次上有新突破，充分体现灯会的观赏性、艺术性、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力求达到喜庆、欢乐、现代、震撼的佛灯艺术效果。

　　八、策划方资质要求

　　（一）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或单位；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具有本项目策划和设计制作经营资质（营业执照中包括但不限于彩灯策划、设计、制作、安装、布展、销售等内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九、采购文件发售

　　（一）谈判文件出售时间：2017年9月21日至9月24日；

　　（二）谈判文件出售地点：荣县大佛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荣县大佛寺内）；

　　（三）购买谈判文件时应携带以下证件：营业执照、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公司介绍及主要业绩，以上资料均为加盖公章复印件。

　　十、灯会评标

　　拟在2017年10月中旬对参与2018年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制作的彩灯企业创意策划方案进行评标，具体评标时间另行通知。

　　十一、招标经费及中标补助

　　本次灯会招标经费总额50万元，拟定向邀请5家企业参与，每家企业补助5万元；非定向性企业按评标组专家选中的创意策划方案或灯组设计方案分别酌情予以每组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补助。

　　十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程小玲

　　联系电话：0813—6204535    15892240604

　　电子邮箱：564500034@qq.com

　　请有意参加第二届中国·荣县大佛文化灯会创意策划方案策划和设计制作的彩灯企业根据公告要求，积极应标，做好竞标准备。

　　　　　　　　　　　　　　　　　　　　　　　　　　　　　　　　　　　　　　　　　　　　　　　荣县大佛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0日

